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授權訂定發布後，於一百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自一百零四年五月一日施行。本辦法施行

迄今，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發

布。 

為配合本法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修正第十一條水污

染防治費（以下簡稱水污費）徵收對象並授權地方政府徵收家戶水污費

及訂定其自治法規，爰配合修正本辦法名稱為「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並刪除與家戶水污費有關之條文規定，以與

地方政府徵收之水污費有所區隔；同時修正第三階段水污費徵收對象，

明定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開徵日期。另因應實際

需要，增修得免繳納部分水污費之樣態及水量計測方式規定。爰擬具本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因刪除家戶水污費之相關名詞定義，並將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

污費之費率定義移列至第七條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 

二、 刪除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或委辦家戶水污費徵收相關事宜之規定，

另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

費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刪除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等徵收對象，

並明定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開徵時間及年度

費額折扣比率。（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八條） 

四、 刪除家戶水污費費額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因刪除家戶水污費徵收方式、繳納頻率及期限等規定，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十七條。 

六、 因應實際徵收需要，增訂得免繳納水污費之樣態及其水量計測方式。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七、 因水污費支用用途已於本法第十一條明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

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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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

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修正水

污染防治費徵收對象，並

授權地方政府徵收家戶水

污染防治費及訂定應遵行

事項之自治法規，爰修正

本辦法名稱，以茲區分。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水污染

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一條第八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水污染

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之修

正，修正授權法源項次。 

第二條 （刪除）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

詞，定義如下： 

一、費率：依收費對象，

區分為下列三類： 

（一）指事業及污水

下水道系統

每單位污染

物重量之收

費金額。 

（二）指使用自來水

家戶每單位

污水量之收

費金額。 

（三）指未使用自來

水家戶每戶

每年之收費

金額。 

二、家戶：指非屬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之污水排放者。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之

修正，將家戶水污染

防治費之徵收主體修

正為地方政府，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第三目及第二

款家戶水污染防治費

相關名詞定義；另將

第一款第一目事業及

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

染防治費費率之名詞

定義移列至第七條明

定。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委託專業機

構執行事業及污水下水

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

（以下簡稱水污染防治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依下列規定委託或委辦

水污染防治費徵收相關

事宜： 

一、委辦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

一、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款

及第三款與家戶水污

染防治費有關之規

定，修正理由同前條

之說明。 

二、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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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之收取、通知、審

查、查核、核定、查帳、

清查收費對象及其他有

關事宜。 

水污防治費之結

算、停徵、催繳、處分

及行政執行等事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 

委託專業機構執行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

系統水污染防治費

之收取、通知、審

查、查核、核定、

查帳、清查收費對

象、催繳、處分、

行政執行及其他有

關事宜。 

二、委託自來水供水機

構徵收使用自來水

家戶之水污染防治

費。 

三、委辦直轄市、縣（市）

主 管 機 關 或 鄉

（鎮、市）公所徵

收未使用自來水家

戶之水污染防治

費。 

入係按一定比率分配

地方政府運用，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當有義務配合辦理

水污染防治費相關事

項，俾利徵收作業之

推動。由於水污染源

管制及許可管理之執

行在於地方主管機

關，基於實務管理及

強化行政效能考量，

爰增列第二項規定，

將水污染防治費收取

之後涉及執行面之工

作，明定為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事項。 

第四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開徵時間及徵收對象，

規定如下：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五月一日起： 

（一）畜牧業以外之

事業。 

（二）工業區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

統（含石油化

學專業區、科

學園區、農業

生物技術園

區及其他工

業區等）。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起：

畜牧業。 

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

其他指定地區或場

所專用污水下水道

系統。 

第四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開徵時間及徵收對象，

規定如下： 

一、第一階段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五月

一日起： 

（一）畜牧業以外之

事業。 

（二）工業區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

統（含石油化

學專業區、科

學園區、農業

生物技術園

區及其他工

業區等）。 

二、第二階段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一日起：畜牧業。 

三、第三階段開徵日期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定之： 

（一）公共污水下水

一、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之

修正，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第一

目、第三目及第四目

規定之徵收對象。 

二、污水下水道系統分為

公共及專用，專用污

水下水道除工業區及

新開發社區外，尚包

括經直轄市、縣（市）

下水道主管機關指定

應設置專用污水下水

道之地區或場所，該

類對象即屬其他指定

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考量其

組成類型多元，涵蓋

學校、政府機關、高

速公路服務區、車

站、航空站及其他公

共場所等，其產生之

綜合性廢（污）水性

質與一般家戶生活污

水有異，有比照事業

及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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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系統。 

（二）其他指定地區

或場所專用

污水下水道

系統。 

（三）社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 

（四）家戶。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

及第二款徵收對象之員

工，其生活污水與作業

廢水及洩放廢水分開處

理排放，或合流收集處

理排放，且裝設累計型

流量計測設施，得以區

分員工生活污水水量

者，其員工生活污水之

水污染防治費自第三階

段起徵收。 

水道系統徵收其水污

染防治費之必要，爰

明定其開徵日期為一

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三、考量事業及污水下水

道系統之水污染防治

費已分年陸續開徵，

故無再敘明開徵階段

之必要，為簡化條文

內容，爰刪除第一項

各款有關徵收階段之

文字。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至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第七款，並配合本法

第十一條之修正理由

修正條文規定。 

第五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費額計算公式如下： 

費額＝Σ[（費率× 排放

水質）i × 排放水量] 。 

一、i ：指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各徵收項目。 

二、排放水質：指依第

十三條規定計算之

排放濃度。 

三、排放水量：指依第

十四條規定計算之

水量。 

前項事業，具備以

煤為燃料，且使用海水

去除燃煤排氣中硫氧化

物之電力設施，其排煙

脫硫後放流海水（以下

簡稱燃煤電力設施海水

排煙脫硫廢水）之水污

染防治費徵收項目，包

括總汞及硫氧化物，其

硫氧化物之費額計算公

式如下： 

第五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費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事業及污水下水道

系統： 

費額＝Σ[（費率× 排

放水質）i × 排放水

量] 。 

（一）i ：指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

各徵收項目。 

（二）排放水質：指

依第十三條

規定計算之

排放濃度。 

（三）排放水量：指

依第十四條

規定計算之

水量。 

二、家戶： 

（一）使用自來水

者： 

費額＝自來

水 用 水 量

一、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有關計算家戶

水污染防治費之相關

規定，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條之說

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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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額＝排煙脫硫廢水排

放之硫氧化物量×費率。 

 

×○．八 ×費

率。 

1.自來水用水

量：指自來

水供水機構

向家戶收取

自來水費之

用水量。 

2.○．八：指

用水量與污

水量之轉換

係數。 

（二）未使用自來水

者： 

費額＝每戶

每年之收費

金額。 

前項第一款之事

業，具備以煤為燃料，

且使用海水去除燃煤排

氣中硫氧化物之電力設

施，其排煙脫硫後放流

海水（以下簡稱燃煤電

力設施海水排煙脫硫廢

水）之水污染防治費徵

收項目，包括總汞及硫

氧化物，其硫氧化物之

費額計算公式如下： 

費額＝排煙脫硫廢

水排放之硫氧化物量×

費率。 

第七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費率，指事業及污水下

水道系統每單位污染物

重量之收費金額，其由

水污染防治費費率審議

委員會審議定之，規定

如附表。 

第七條 水污染防治費之

費率，經本法第十一條

第七項規定之費率審議

委員會審議後，訂定如

附表。 

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將水污染防治費費率

之定義移列至本條並配合

修正文字；另配合本法第

十一條之修正，修正授權

法源項次。 

第八條 第四條徵收對

象，其水污染防治費之

費額，除依第五條規定

第八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徵收對象，其水污

染防治費之費額，除依

一、配合第四條及第五條

之修正，酌修第一項

引據之項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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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外，依下列規定徵

收：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度依費額百分之

五十收取。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度依費額百分之

六十收取。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度依費額百分之

七十收取。 

四、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度依費額百分之

八十收取。 

五、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度依費額百分之

九十收取。 

六、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起全額收取。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項規定計算外，依

下列規定徵收： 

一、開徵第一年，依費

額百分之五十收

取。 

二、開徵第二年，依費

額百分之六十收

取。 

三、開徵第三年，依費

額百分之七十收

取。 

四、開徵第四年，依費

額百分之八十收

取。 

五、開徵第五年，依費

額百分之九十收

取。 

六、開徵第六年起，全

額收取。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徵收對象，其水污染

防治費之費額，除依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計算外，依下列規定徵

收： 

一、開徵第一年，依費

額百分之七十收

取。 

二、開徵第二年，依費

額百分之八十收

取。 

三、開徵第三年，依費

額百分之九十收

取。 

四、開徵第四年起，全

額收取。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徵收對象，其水污染

防治費之費額，除依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計算外，依下

列規定徵收： 

一、開徵第一年，依費

二、考量事業及污水下水

道系統之水污染防治

費已陸續開徵，並配

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及

第三項合併規範，逕

於第一項敘明各徵收

年度適用之費額折扣

比率，以茲簡明。 

三、另考量水污染防治費

已徵收對象適用之年

度費額折扣比率均相

同，為求一致，爰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三款

徵收對象之費額年度

折扣比率亦比照辦

理，即開徵年度（一

百零八年）依費額之

百分之九十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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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百分之八十收

取。 

二、開徵第二年，依費

額百分之九十收

取。 

三、開徵第三年起，全

額收取。 

第十七條（刪除） 第十七條 使用自來水家

戶之水污染防治費，隨

自來水水費徵收，其繳

納頻率及期限，依自來

水供水機構收費規定辦

理。 

未使用自來水家戶

之水污染防治費，按戶

定額徵收；隨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者，

其繳納頻率及期限，依

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辦理；無法隨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者，

其繳納頻率及期限，於

中央主管機關委辦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之公告

中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條說明。 

第二十三條 事業及污水

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免繳納水污

染防治費： 

一、事業排放之廢（污）

水，全量納入專用

或公共污水下水道

系統。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情形。 

前項第一款未全量

納入專用或公共污水下

水道系統者，應就其未

納入且排放於地面水體

之廢（污）水，繳納水

污染防治費。全量納入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者，由其納入之污水下

第二十三條 事業、污水

下水道系統及家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

納水污染防治費： 

一、事業、家戶排放之

廢（污）水，全量

納入專用或公共污

水下水道系統。 

二、社區專用污水下水

道系統排放之廢

（污）水，全量納

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系統。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未全量納入專用或公

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者，

一、配合本法第十一條徵

收對象之修正，刪除

第一項序文、第一款

家戶及第二款社區專

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

相關規定，並配合刪

除第二項引據之款

次。 

二、為利畜牧糞尿資源化

政策之推動，爰將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一百

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環署水字第一０五０

０九四四二七函所列

得免繳納水污染防治

費之三種樣態明定於

第三項第六款，俾利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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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系統繳納水污染防

治費。 

事業、污水下水道

系統排放廢（污）水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

納該部分廢（污）水之

水污染防治費： 

一、採單獨排放之未接

觸冷卻水及逕流廢

水。 

二、經主管機關許可與

作業廢水合流排放

之未接觸冷卻水及

逕流廢水：裝設累

計型流量計測設

施，得以區分未接

觸冷卻水及逕流廢

水水量。 

三、受主管機關委託，

代為截流處理水體

之廢（污）水：裝

設累計型流量計測

設施，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之計測設

施或計量方式，得

以區分代處理之廢

（污）水水量。 

四、餐飲業、觀光旅館

（飯店）業提供溫

泉泡湯服務，其產

生之單純泡湯廢

水：未與其他作業

廢水合流收集，並

經毛髮過濾設施及

懸浮固體過濾設施

處理後排放之單純

泡湯廢水水量。 

五、屬新設事業於營運

前階段申請核發許

可證（文件）期間

執行試車之廢（污）

水：經主管機關核

准試車期間內排放

應就其未納入且排放於

地面水體之廢（污）水，

繳納水污染防治費。全

量納入專用或公共污水

下水道系統者，由其納

入之污水下水道系統繳

納水污染防治費。 

事業、污水下水道

系統排放廢（污）水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

納該部分廢（污）水之

水污染防治費： 

一、採單獨排放之未接

觸冷卻水及逕流廢

水。 

二、經主管機關許可與

作業廢水合流排放

之未接觸冷卻水及

逕流廢水：裝設累

計型流量計測設

施，得以區分未接

觸冷卻水及逕流廢

水水量。 

三、受主管機關委託，

代為截流處理水體

之廢（污）水：裝

設累計型流量計測

設施，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之計測設

施或計量方式，得

以區分代處理之廢

（污）水水量。 

四、餐飲業、觀光旅館

（飯店）業提供溫

泉泡湯服務，其產

生之單純泡湯廢

水：未與其他作業

廢水合流收集，並

經毛髮過濾設施及

懸浮固體過濾設施

處理後排放之單純

泡湯廢水水量。 

五、屬新設事業於營運

三、考量事業作業環境內

之員工生活污水，其

性質與一般家戶相

近，且係為維持日常

生活所產生，參照本

法第十一條之修正理

由，在可明確區分及

計測其污水量之情形

下，得免繳納該部分

之水污染防治費，爰

增訂第三項第七款規

定。 

四、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

道系統（含石油化學

專業區、科學園區、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及

其他工業區等）如代

為處理鄰近地區家戶

之生活污水，考量其

污水來源為一般家

戶，在可明確區分及

計測其代處理污水量

之情形下，得免繳納

該部分之水污染防治

費，爰增訂第三項第

八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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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污）水水量。 

六、畜牧業之畜牧糞尿

或廢水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一）依本法規定，

依核准之沼

渣沼液農地

肥分使用計

畫同意施灌

之沼渣沼液

量。 

（二）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依核

准之農業事

業廢棄物再

利用計畫進

行再利用之

禽畜糞液。 

（三）畜牧廢水處理

至符合放流

水標準，經水

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

核准回收使

用，作為作業

環境內或作

業環境外花

木澆灌之畜

牧廢水量。 

七、事業之員工生活污

水：與作業廢水及

洩放廢水分開處理

排放，或合流收集

處理排放且裝設累

計型流量計測設

施，得以區分之員

工生活污水水量。 

八、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含石油

化學專業區、科學

前階段申請核發許

可證（文件）期間

執行試車之廢（污）

水：經主管機關核

准試車期間內排放

之廢（污）水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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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農業生物技

術園區及其他工業

區等）代處理之家

戶生活污水：裝設

有累計型流量計測

設施，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之計測設

施或計量方式，得

以區分代處理之生

活污水水量。 

第二十五條 事業及污水

下水道系統因天然災害

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無法依第十六

條規定申報或繳納水污

染防治費者，應於其原

因消滅後三十日內由申

報義務人檢具相關資料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據以調整申報或繳納

期限。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所稱未於期限內繳

納費用，指下列情形之

一： 

一、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及前項規定期限

繳納。 

二、未依第二十二條規

定期限補足差額。 

第二十五條 事業及污水

下水道系統因天然災害

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無法依第十六

條規定申報或繳納水污

染防治費者，應於其原

因消滅後三十日內由申

報義務人檢具相關資料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據以調整申報或繳納

期限。 

本法第四十四條所

稱未於期限內繳納費

用，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十七條及前

項規定期限繳納。 

二、未依第二十二條規

定期限補足差額。 

一、配合本法第四十四條

之修正，修正第二項

引據之項次。 

二、因第十七條已予刪

除，爰配合刪除第二

項第一款引據之條

次。 

第二十八條（刪除） 第二十八條 水污染防治

費之階段用途如下： 

一、第三階段開徵前： 

（一）地面水體污染

之整治與水

質之監測。 

（二）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水

質之改善。 

（三）水污染總量管

制區水質之

改善。 

一、本條刪除。 

二、水污染防治費之支用

用途已於本法第十一

條明定，無需於本辦

法重複規定，爰刪除

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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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污）水處

理設施產生

之污泥，集中

處理設施之

建設。 

（五）水污染防治技

術之研究發

展、引進及策

略研發。 

（六）執行收費工作

相關必要之

支出及所需

人員之聘用。 

（七）其他有關水污

染防治工作

之費用。 

二、第三階段開徵後，

除前款用途外，增

加污水處理廠與廢

（污）水截流設施

之建設、水肥投入

站與水肥處理廠之

建設及公共污水下

水道系統主、次要

幹管之建設。 

 


